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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审计局审计证据规范
（2011年12月2日）


　　第一条　为规范审计人员收集、使用审计证据的行为，保证审计工作质量，降低审计风险，根据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审计准则，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审计实施方案确定的具体审计事项调查取得审计证据。
　　审计证据是能够为审计结论提供合理基础的全部事实，表现形式是证明审计事项真实情况并支持审计结论的证明材料。

　　第三条　审计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书面证据；
　　（二）实物证据；
　　（三）视听或电子数据证据；
　　（四）口头证据；
　　（五）鉴定结论和勘验证据；
　　（六）其他证据。

　　第四条　审计证据应当具备适当性和充分性。
　　适当性是指审计证据具有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关性是指审计证据与审计事项及其具体审计目标之间具有实质性联系。可靠性是指审计证据真实、可信。适当性也要求审计证据具有客观性和合法性。
　　充分性是指审计证据足以证明审计事项并形成审计结论。

　　第五条　审计人员可以采取下列方法取得审计证据：
　　（一） 通过检查法对纸质、电子或其他介质形式存在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或对有形资产进行审查，取得与审计事项相关的财务会计资料、会议记录、文件、合同、实物等；
　　（二） 通过监盘法现场监督被审计单位各种实物资产及现金、有价证券等的盘点，取得实物资产盘点清单和现金、有价证券盘点表；
　　（三） 通过观察法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场所和有关业务活动及其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等进行察看，编制观察记录，注明观察的事项、内容和结果等情况；
　　（四） 通过询问法对与审计事项有关的单位或个人进行书面或口头询问，取得书面答复或编制询问笔录；
　　（五） 通过函证法对与审计事项相关的事实向有关单位或个人发函询证，取得被函证单位或者个人的回函；
　　（六） 通过外部调查法对与审计事项相关的事实向有关部门、单位调取注册、登记、商业交易、银行账户等资料；
　　（七） 通过重新计算法对有关数据计算的正确性进行核对，编制计算表；
　　（八） 通过重新操作法对有关业务程序或者控制活动独立进行重新操作验证，编制操作记录；
　　（九） 通过分析法对财务数据之间、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之间关系，以及异常波动和差异进行分析，编制分析表；
　　（十）具体情况下可以采用的其他取证方法。

　　第六条　不能或不宜取得原始资料、实物的，可以采取文字记录、摘录、复印、拍照、转储、下载等方式取得审计证据。
　　审计事项比较复杂或审计证据数量较大的，可以对审计证据进行汇总分析，编制审计取证单。

　　第七条　审计人员运用重新计算、分析研究等方法，得出反映审计事项事实情况的结论，编制计算表、分析表，以及编制审计取证单，均应当附有所依据的基础材料。

　　第八条　审计人员收集实物证据，应当编制实物登记表，注明实物的所有权人、数量、存放地点、存放方式等情况。
　　审计人员收集视听资料或电子数据资料，应当编制视听与电子资料登记表，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或电子数据资料的运行环境、系统以及存放地点、存放方式等情况。根据需要，可以将筛选、转换的电子资料结果，转换成书面材料。

　　第九条　审计人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得的证明材料及编制询问笔录、实物登记表、视听与电子资料登记表、审计取证单等，应当有证据提供者的签名或者盖章。不能取得提供者签名或者盖章的，应当注明原因。

　　第十条　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可能引起被审计单位误解或争议的事项、资料，审计人员可以编制情况说明，由被审计单位签章确认。
　　对于审计报告反映的问题所对应的审计证据，应当编制情况说明，由被审计单位签章确认。被审计单位不签章确认的，不影响出具审计报告。

　　第十一条　审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在审计事项中选取全部项目或者部分特定项目进行审查，也可以进行审计抽样，以获取审计证据。

　　第十二条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一般按照以下原则判断：
　　（一）从被审计单位外部获取的审计证据比从内部获取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二）内部控制健全有效情况下形成的审计证据比内部控制缺失或者无效情况下形成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三）直接获取的审计证据比间接获取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四）从被审计单位财务会计资料中直接采集的审计证据比经被审计单位加工处理后提交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五）原件形式的审计证据比复制件形式的审计证据更可 靠。
　　不同来源和不同形式的审计证据存在不一致或者不能相互印证时，审计人员应当追加必要的审计措施。

　　第十三条　审计组在审计过程中，发现审计证据存在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经局领导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审计组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有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的行为，依据审计法规定，持局领导签发的封存通知书，有权封存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

　　第十四条　审计人员需要使用有关中介机构、内部审计机构等已经形成的工作结果作为审计证据的，应当对该工作结果的下列方面进行复核：
　　（一）是否与审计目标相关；
　　（二）是否可靠；
　　（三）是否与其他审计证据相符。

　　第十五条　审计人员需要利用所聘请外部人员的专业咨询和专业鉴定作为审计证据的，应当对下列方面进行复核：
　　（一）依据的样本是否符合审计项目的具体情况；
　　（二）使用的方法是否适当和合理；
　　（三）专业咨询、专业鉴定是否与其他审计证据相符。

　　第十六条　审计组在提出审计报告前，应当对收集的审计证据进行归纳、分析和判断，形成审计结论。
　　审计人员采取各种审计方法仍难以取得充分审计证据的，应当由审计组组长确认，并在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报告中予以反映。

　　第十七条　审计人员应当将获取的审计证据名称、取证方法等记录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审计证据经鉴定、整理后，附在相应的审计工作底稿后。不能附在审计工作底稿之后的实物证据、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资料等，应当将取得或编制的相关书面材料，附在审计工作底稿后。

　　第十八条　审计组组长应当督导审计人员收集、使用审计证据工作，并对审计证据充分性、适当性进行复核。
　　业务部门及审理部门在复核、审理过程中，发现审计证据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成审计组加以完善或进一步调查取证。

　　第十九条　本规范由法规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起执行。




